
業別:保險業-產物保險公司　　收件方式:不區分 統計區間:2023/1/1~2023/12/31

爭議對象
申請評議

件數

簽單契約

總件(人)數(註1)

申請評議比率

(萬分比)(註2)

比利時商裕利安宜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96 0.00000000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 2,829,907 0.16608320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3 1,720,677 0.42425162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39 22,825,920 0.58661381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73 1,878,881 5.71084598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8 3,380,628 0.23072636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3 3,304,898 0.19062616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8 2,840,242 0.13379142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2 4,865,208 0.04521903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4 3,171,725 0.39095445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1 6,430,024 0.09486745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4 3,012,424 0.14606178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14 11,294,406 0.36655314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88 4,751,499 0.60612451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 950,547 2.10405167

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144,243 0.00000000

法商科法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141 0.00000000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2 1,030,226 0.40767754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50,567 0.00000000

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0 9,743 0.00000000

總計 3,906 74,492,002 0.52435159

1.簽單契約總件(人)數：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該保險公司之財產保險簽單總件數、個人保險有效契約

   總件數及團體保險有效契約總人數之總和  。

2.申請評議比率=[申請評議件數/簽單契約總件(人)數]*10000。

3.本期經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4,271件，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308件，認定申請人主張

   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評議決定金額32,939,684元。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

註：


